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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工作促進人權未納慈善  慈善法廿三條壓制民間自由
2011年10月31日
法改會《慈善組織》諮詢今日截止。香港人權監察批評法改會諮詢文件未有納入「促進人權」為慈善定義，並建議成立權力過大的慈善事務委員會，過度管制註冊慈善組織的運作，繼續將政策倡議視為政治活動予以壓制。人權監察擔心慈善法如同「慈善惡法23條」，慈善事務委員會可以用作打壓異己的工具，將打擊現時已有慈善地位的民間組織，以及扼殺以倡議政策爭取人權的團體，削弱推動人權促進社會公義的社會力量。
應取消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

人權監察反對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並批評委員會權力過大，操生殺大權。即使團體宗旨表面上符合慈善宗旨，慈善事務委員會也可憑藉它的所謂「剩餘權力」拒絕其慈善註冊，又可免除團體董事和高級行政人員的職務，委任外人成為團體董事，接管團體，以至保管團體財產，倘不服上訴，更無簡易上訴程序，惟有向高等法院申訴，因此委員會將極易濫用權力干擾慈善組織自主、以至扼殺它們的生存空間，並勢將打擊結社、宗教和表達等自由。
「促進人權」應屬慈善宗旨

人權監察反對法改會建議不將「促進人權」納入慈善宗旨法定定義，而獨獨抽出諮詢公眾應否納入。
人權監察批評，在保護動物權益也納入為慈善宗旨的同時，不將促進人權視為慈善宗旨，有違起碼的常理，亦與其他先進普通法地區（如澳、紐、英、加等）均將「促進人權」列作慈善宗旨的做法背道而馳，令人質疑法改會諮詢文件實際上有壓制人權團體的傾向。再者，人權是普世價值，《基本法》第39條亦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香港有義務落實適用於本地的人權公約。聯合國《人權捍衛者宣言》亦指出政府負有首要責任和義務保護和促進人權自由，並應認識和尊重人權團體和人權工作者在促進和捍衛人權的作用和責任，支持人權團體和工作者的工作。若將「促進人權」排拒慈善定義之外，將在多方面損害各種各類從事促進人權的團體，包括縮窄本地和國際的人權組織、宗教團體、社會服務機構和社工在港促進人權和社會公義的活動空間，最終打擊香港的人權和社會公義。
應取消「不得涉及政治」規定

古老的英式法律，將要求保留或改革任何法律、政策和行政做法等倡議工作，視為政治活動，慈善組織不得參與。即使這些倡議可能根治很多社會問題，促進社群福祉，慈善組織也「不得涉及政治」。澳洲已經揚棄這類案例過時的嚴苛要求，英美紐等地亦已大為放寬。
人權監察認為法改會應與時並進，取消慈善組織「不得涉及政治」的嚴苛古老規定，正面肯定慈善組織可從事政治活動，包括就各種法律、政策和行政做法進行倡議工作，以及為此而爭取公眾的支持，前提是可以在廣義層面上合理地預期這些工作可以有助或促進其慈善宗旨。
法改會諮詢文件強調「不得涉及政治」，然而「政治性質」定義廣泛，不僅包括「倡議或反對更改本國的法律、政策或行政做法；謀求改變別國的法律」，亦包括「力求或試圖左右公眾對具爭議性的社會問題的看法」。
人權監察批評，此有違促進人權的社工職責，令慈善團體對任何維權活動舉步維艱，甚至嚴格自我審查和自我設限。
法改會諮詢文件主張「倡議或反對更改本國的法律、政策或行政做法」屬政治性質，而慈善團體「不得涉及政治」。按此原則思維，受影響的慈善社福機構參與是次法改會諮詢，都是參與倡議法律和政策改革，屬政治性質，有違慈善定義，更違反「不得涉及政治」，理論上可以剔除其慈善免稅地位，可見這種慈善定義的荒謬絕倫。
訂明慈善宗旨已具公益準則的推定，長期運作良好，應予維持，否則可能給予當局（包括建議中的慈善團體）不必要的口實，基於政治或其他考慮，選擇性和不當地針對部分申請註冊的團體。
法改會未對症下藥 項莊舞劍打壓團體
人權監察批評，法改會未有對症下藥，針對現行食環署審批籌款卻無街頭查核管理，滋生街頭詐騙，令市民對街頭和網上籌款活動存疑，而提出具體改善的辦法，反而針對規管慈善組織，主張設立慈善事務委員會。
人權監察認為若要解決現行籌款規管的問題，根本毋須成立龐大機構，而可透過改善現行監管機制和提高透明度，以及加強捐款人的教育，讓公眾監察及自行決定是否捐款。若法改會要釐清和擴展慈善宗旨的法定定義，設立清楚的慈善團體名單以及低度管制，只需略為修訂《稅務條例》，根本毋須另立慈善惡法。
因此，人權監察促請法改會：
· 取消成立慈善事務委員會的建議；

· 取消「不得涉及政治」規定，確認慈善團體有權參與倡議活動，促進其慈善宗旨； 

· 確認「促進人權」為慈善宗旨；
· 反對訂立《慈善法》，如有法律改革的必要，可以適度地修訂《稅務條例》；

· 維持訂明慈善宗旨已具公益準則的推定；
· 落實申訴專員設立自願公開資料機制的建議，方便捐款人自行決定；
· 加強管制違規籌款的活動及研究，提高公眾籌款的透明度；
· 加強捐款者明智捐款的教育。
香港人權監察就《慈善組織》諮詢文件致法律改革委員會意見書：全文
-完-
�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2011年6月)〈慈善組織〉諮詢文件段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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